	审批意见:　　　　　　　　　　     　　　平环批字［2017］20611号

平江县盛盈云母工业有限公司年产5100吨云母绝缘材料改扩建项目位于平江县福寿山镇思和村,中心地理坐标：北纬28°30'49.65"，东经113°42'3.83"。项目利用原有厂房进行改扩建，总投资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9万元，占总投资的3.8%。改扩建内容：（1）新建2条云母纸生产线，全厂共6条云母纸生产线，生产能力增加至5100吨/年；（2）将原有2t/h的生物质锅炉更换为4t/h的生物质锅炉；（3）提质改造废气处理工艺。该项目主体工程已建设完成并投入生产，属未批先建。根据平江县环境监察大队现场监察记录和湖南华中矿业有限公司编制的环评报告表的基本内容、结论和专家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严格落实各项污染治理和“以新带老”措施，确保各项污染物达到增产不增污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同意补办环评手续。

1、 项目建设和营运必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切实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实行清洁文明施工，避免工程施工期噪声、水土流失及扬尘影响，确保施工满足相关排放标准要求；加强绿化与景观设计，做到与周围景观相协调。

2、废水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污污分流”的原则，规范建设厂区雨水及污水管网。生产废水经沉淀处理后部分回用，剩余生产废水与地面冲洗废水经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一级标准后外排；除尘脱硫废水经有效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废水经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统一收集用于周边农肥。

 3、废气污染防治工作。生产过程采用湿式作业，减少无组织废气对周边环境影响。锅炉采用环保成型生物质为燃料，锅炉烟气经脱硫除尘设备处理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燃煤锅炉要求后，通过35米高烟囱排放；食堂油烟废气通过油烟净化装置处理，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相关要求后高空排放。

4、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通过采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平面布置，并采取消声减振措施，经厂房隔音、绿化带降噪及距离衰减等综合治理措施，保证项目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相关标准要求。对噪声超标的敏感点采取安装通风隔声窗、设置隔声屏障等措施，实行噪声跟踪监测，并预留环保经费，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增补、完善降噪措施。

5、固体废物防治工作。按“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原则，做好固废的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综合利用或委托环卫清运；生活垃圾经统一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处理。业主应对原材料、废弃物等物质的堆放、贮存场所加强管理，堆放、贮存场所应按照国家的有关要求设置，禁止露天堆放。

6、环境风险及环境管理工作。加强环境管理，设专门的环保机构及环保人员，确保各项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同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发生各种污染事故，制定好各种污染事故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增强事故防范意识。

7、全厂污染物总排放量控制为：化学需氧量：15吨/年、氮氧化物：2.1吨/年、二氧化硫2.6吨/年。

二、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标准和程序，自行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

三、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报批。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


